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年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
申请表
学      号：                    
姓           名：                    
申请博士学科：                    
申请博士导师：                    

申请二级招生单位：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研究生部制
年  月  日填
填表说明
表内所列项目要全部填写，不留空白。所有信息必须真实、准确，考生务必认真核对。

“家庭成员”指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对本人影响较大，关系密切的亲友。

考生一经签名，即产生法律效力。所填信息如有虚假、错误，后果由考生自负。考生签字后报名表方为有效。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民族
	
	婚姻状况
	
	

	出生地
	
	出生日期
	
	

	籍贯
	
	移动电话
	
	

	户口所在地
	
	电子邮件
	

	档案所在单位
	

	通信地址
	

	学习与工作经历（从大学开始）

	起止年月
	学习或工作单位
	任何职务

	
	
	

	
	
	

	
	
	

	
	
	

	奖励或处分
	时间
	地点
	何种原因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

	姓名
	与本人关系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本科阶段情况

	本科毕业单位
	
	毕业日期
	

	学士学位授予单位
	
	学位授予日期
	

	本科所学专业
	
	学习形式
	□全日制  □非全日制

	本科毕业证书号
	
	学士学位证书号
	

	硕士阶段情况

	硕士入学日期
	
	学习专业
	

	学位课程加权平均成绩
	
	总课程加权平均成绩
	

	硕士生指导教师姓名
	

	外语

水平
	（如：国家证书、译著，出国学习或从事研究工作使用外语情况及能力说明）

	
	除应试外语语种外，是否还掌握其他语种、程度如何？

	发表论文情况
	论文或著作名称
	发表/出版时间
	刊物或出版社
	刊物号或书号
	作者

排名

	
	
	
	
	
	

	科研获奖情况
	获奖项目
	获奖时间
	获奖等级
	署名
次序

	
	
	
	
	

	考生自述

	包括简述本人的业务和外语水平、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计划（可附页）



	申请人

承诺
	一、本人已仔细阅读硕博连读相关文件和通知，同意按相关要求申请硕博连读，遵守相关管理规定。

二、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个人信息和科研情况属实。

三、如本人所填情况与事实不符或有违反相关文件要求的行为，同意总院按规定处理。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硕士导师推荐意见（就申请人的专业知识、科研能力、政治思想、学风等方面及是否同意硕博连读培养提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招生单位推荐意见：
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签字：                  年   月   日


